	錄取資格確認書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，為國立金門大學 ___________________系/所_______年級學生。申請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辦理之  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「大陸地區大學交換學生計畫」之甄選，業已通過校內甄審獲錄取資格，將於     年  月至      年   月間前往中國大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進行短期交換（流）。
針對以下十點聲明，本人確已詳細閱讀，瞭解其內涵，願遵守相關規定並自負一切責任：
1、 若因本身資格不符合交換(流)學校規定，而被交換(流)學校拒絕入學者，即喪失錄取資格。
2、 本人將恪遵本校及交換(流)學校一切規定，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情事。
3、 本人在大陸地區交換(流)期間，願意自負生活安全之責，並對自身行為負擔相關法律責任。本人瞭解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僅基於輔導與協助立場，就本人交換期間協調姊妹校提供各項協助。
4、 本人如具備役男身份，將自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妥出國申請，並持憑有效簽證（交換學生	不得以辦理落地簽方式出境）出國。若未依規定辦理以致違反法令，本人自負全責。
5、 參與交換學生計畫是本人審慎思考後之決定，將依甄選簡章規定於姊妹校選修至少兩門課	程，如因交換(流)計畫影響畢業時程，或返校後學分因故無法抵免，本人願自負全責。
6、 交換(流)計畫結束後，本人將按時回到原就讀系所就讀，不會擅自延長在交換(流)學校交換期或滯留當地。若有違反情形以致發生意外，本人將自負一切責任。
7、 除參加本校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外，本人於離境前將依姊妹校要求，自行購買足額之海外留學生相關保險(含醫療、意外，並非一般旅遊平安保險)。
8、 若非不可抗力之重大事故或因素，本人於簽署確認書之後，不會再以任何理由放棄交換(流)資格，或擅自中斷交換學校課業。如有違背，嗣後又任意棄權，願接受「停權」處分，管制至少一學年內不得再提出交換或短期（寒暑期）交流申請。
9、 本人同意於返國後二週內向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繳交「大陸交流心得報告」乙份，未來並願意配合國際處安排之經驗交流分享會等活動。
10、 【特別提醒】全球疫情尚未獲得控制的情況下，有意前往大陸交換的同學，建議先想清楚相關風險，及是否願意接受當地檢疫隔離、核酸檢測等防疫規定，出行前請務必諮詢家長意見，徵得家長同意，預先規劃是否先接種COVID-19疫苗及儲備自我保護裝備。交換期間的疾病與意外保險也應妥善規劃。
11、 本人願遵守本校「與大陸地區大學校院交換學生實施作業要點」所載之相關規定。
學生簽章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監護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學生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與學生關係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· 錄取資格確認書至遲應於１１２年４月１９日（三）下午１７時００分前透過傳真、親自繳交，或列印後掃描再以電子郵件寄交國際暨兩岸事務處，完成錄取資格確認；未能於期限內繳回本確認書者，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。若因此延誤對姊妹校之申請程序將自行負責。（傳真：082-313733；電郵收件窗口：rdincn@email.nqu.edu.tw）





